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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岗区和云巷32号1层3号住宅“12·7”

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2月7日，大连市西岗区和云巷32号1层3号住宅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人死亡。按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辽宁省火灾事故责任调查规定》，成立了由区消防、公安、应急、住建局等部门组成的西岗区“12·7”亡人火灾事故责任调查组，负责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置及善后工作。火灾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经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验、检验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已查明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查清了有关街道和社区存在的问题，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处理建议以及整改措施。

一、基本情况

（一）起火房屋基本情况

起火房屋所在建筑坐落于西岗区云峰社区，地址为大连市西岗区和云巷32号1层3号；该建筑高26米，砖混结构，地上共8层，均为住宅，内有1部疏散楼梯，每层3户；起火房屋位于该建筑1层3号，建筑面积为55.01平方米，二室一厅、西南侧卧室为死者居住，西北侧卧室为死者女儿居住，东北侧为厨房和卫生间；该住宅为刘某明租赁的公有住房，其房屋所有权归大连知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期租赁人刘某某系死者丈夫（死亡），起火死者郭某珍与女儿刘某敏2人在此居住。
起火建筑基本情况

该建筑于1987年竣工投入使用，共地上8层，该建筑物所有权归大连知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室内为租赁人自行管理，公共设施和公共区域为大连知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该建筑属于多层住宅楼，按照规范只需设置室外消火栓，不需要配备室内消火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设备。在和云巷32号南侧约150米左右和云巷4B号楼西侧有一室外消火栓，经测试供水正常。
二、事故相关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据报警人王某所述，“2025年12月7日16时左右楼上邻居告诉我说对面楼冒烟了，让我看看是不是着火了。我跑下楼到对面楼和云巷32号1层西侧窗户去看，窗户是开着的，发现房间的床附近冒白烟，我就喊着火了，屋里老太太喊没有着火，然后我在2025年12月7日16时07分拨打了119报警电话。”

人员伤亡情况

现场1人死亡，人员信息：郭某珍，女，84 岁，1941年10月24日出生，辽宁大连人。根据大连市公安局《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者死亡原因为一氧化碳中毒。
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造成西岗区和云巷32号1层3号住宅（刘某明租赁的公有住房）、西岗区和云巷32号3层3号张某兰的住宅和西岗区和云巷32号2层3号秦某鹏的住宅部分装修及其内部部分物品被烧损（毁）和烟熏。直接经济损失0.8775万元。

灭火救援情况
2025年12月07日16时07分，大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立即调派2个消防救援站、6辆消防车36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大队指挥部遂行出动，16时17分，首批消防救援队伍到达现场；根据警情及现场侦查，立即派遣搜救小组进行搜救，开门后发现倒地的郭某珍，指战员立即将老人救出，同时进入室内灭火；16时20分，火灾被扑灭。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此起火灾起火时间为2025年12月07日16时许；起火部位为西岗区和云巷32号1层3号住宅西南侧卧室；起火点为该卧室内距东墙向西1米、距南墙向北1.8米的折叠桌处；起火原因为智能恒温加热板电气故障引燃周围可燃物起火。

直接原因分析

起火建筑物卧室内被褥、衣物、家具等物品均为易燃、可燃材料，燃烧能够产生大量高温有毒烟气，烟气能够迅速在卧室内聚集并向其它房间蔓延，是导致火灾蔓延失控的主要成因。

事故间接原因

1、火灾防控意识淡薄。死者女儿刘某敏火灾意识淡薄，因每日上班时间较长，为了母亲能吃上热饭，故网购了一个廉价智能恒温加热板（2023年12月花费34.9元购入），每天将智能恒温加热板放在床前的木质折叠桌上，长期插电加热饭菜。充分暴露出居民对家庭火灾防控的意识淡薄。
2、逃生自救能力弱。死者郭某珍年龄84岁，逃生自救能力弱，且该住户门设置为内外双向密码锁，造成火灾发生后老人未能及时逃生。
3、初期火灾处置不及时。通过调查了解，火灾发生后群众自发组织了扑救，隔着窗户进行泼水救火，慌乱中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扑救措施和快速营救被困人员，且云峰社区距离较远，微型消防站也未发挥作用。
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西岗区和云巷32号1层3号住宅“12·7”亡人火灾事故系一般火灾事故。
四、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云峰社区

经事故调查组的实地检查了解中云峰社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一是云峰社区自9月份以后召开社区消防工作会议的工作档案不健全，二是微型消防站建设不规范，人员配备不齐全。需进一步压实消防安全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基层管理“末梢神经”效能。

（二）白云街道办事处

白云街道办事处需进一步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制》赋予的工作职责，在指导社区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根据要求建立志愿消防队或微型消防站、开展防火安全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等方面，还存在一定提升空间，后续可针对性优化完善，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三）处理建议
西岗区消安委办牵头组织火灾事故责任调查组约谈白云街道办事处分管负责人、云峰社区主要负责人，深刻汲取此次亡人火灾事故教训，加强火灾防控意识，细化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举措，举一反三，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工作基础。建议白云街道办事处对云峰社区主要领导进行警示约谈，进一步优化微型消防站建设，定员定岗，配备基本的灭火器材和装备，定期开展灭火演练；定期召开消防会议，分析研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并做好会议档案。
五、改进措施建议

（一）进一步压实属地街道消防安全责任。街道办事处应根据《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和《大连市基层消防安全管理工作职责规定》要求，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措施和要求的落实，强化消防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全力推进当前正在开展冬季消防安全工作，全面开展排查整治行动，发现隐患立即整改。充分发动社区力量，对街道的每一个角落进行细致入微的排查，确保隐患得到及时消除，不留任何后患。

（二）着重加强指导社区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街道办事处应指导、支持和帮助社区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建立健全消防组织和工作制度，加强社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落实防火巡查、灭火救援、消防宣传“三队合一”的工作模式，实现火灾“救早、救小、救初起”。积极改善社区消防安全环境，畅通消防通道、规范电气及危险品管理、配齐消防设施器材，加强居民住宅防火安全检查，定期发布消防安全提示，指导开展群众性消防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提升自防自救能力。

（三）不断完善基层网格化巡查机制。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健全网格巡查机制，明确各级责任人和工作任务。通过网格化管理，实现对街道的全面覆盖和动态监管。充分发挥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自身优势，深入街道辖区老旧小区、沿街店铺及其他重点区域，加强巡查力度和频次，积极开展“回头看”活动，防止火灾隐患“反弹”。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网格员的消防业务能力，通过组织学习、培训，有效增强基层网格员的消防业务知识掌握程度。

（四）着重关注孤寡、残疾、独居老人等弱势群体。再次梳理弱势困难家庭底账和实际情况，研究再安排部分资金追加安装联网式独立感烟探测器、更换插排，严防“小火亡人”。推动住宅小区安装智能摄像头、电气火灾监测、消防设施监控等技防设施，实现动态监管、全时防控。

（五）切实强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街道办事处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和商户的消防安全意识。在醒目位置张贴消防宣传海报，常态化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讲解消防安全常识，提醒居民日常生活中重视消防安全，做到规范停放电动自行车、不堵塞“生命通道”、正确用火用电用气等。对于部分行动不便、独居老人等弱势群体，组织网格员主动上门教学，排查消防安全隐患，介绍家庭火灾特点、如何正确报火警等基本消防常识，将“走访”与“宣传”充分结合，确保家庭消防安全。
